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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期限，無從使已確定之徵收處分溯及發生失其效力之結果云云，其

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意有違，應不予適

用。

釋字第五一七號解釋（89.11.10.）

【解釋文】

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惟兵役制

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集、徵集如何實施，憲法並無明文規定，有關人民

服兵役、應召集之事項及其違背義務之制裁手段，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國

家安全、社會發展之需要，以法律定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即處以

刑事罰，係為確保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維護後備軍人召集制度所

必要。其僅課予後備軍人申報義務，並未限制其居住遷徙之自由，與憲

法第十條之規定尚無違背。同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後備軍人犯第

一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按召集種類於國防安全之重要程度

分別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之刑度處罰，乃係因後備軍人違反申

報義務已產生妨害召集之結果，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其以意圖避免召集

論罪，仍屬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權限，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亦無牴

觸。至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雖規定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

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但仍不排除責任要件之適用，乃屬當然。

【解釋理由書】

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惟兵役制

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集、徵集如何實施，憲法並無明文規定。而現代國

家之兵役制度乃與國防需求直接關連，國防健全，能抵禦外來之侵犯，

人民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基本權利方得確保，憲法第一百三十

七條第一項即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

平為目的。」因此，有關人民服兵役、應召集之事項及其違背義務之制

裁手段，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國家安全、社會發展之需要，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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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本屬立法機關

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

為立法裁量之權限，苟未逾越比例原則，要不能遽指其為違憲。即對違

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亦得規定不

同之處罰，以不依規定入出境而言，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十九條固以罰

鍰作為制裁方法，但同法第五十四條基於不同之規範目的，亦有刑罰之

規定，並非謂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某法律一旦採行政罰，其他法律

即不問保護法益有無不同，而不得採刑事罰。本此，關於妨害兵役之行

為，立法機關自得審酌人民服兵役應召集之國防重要性、違背兵役義務

之法益侵害嚴重性，以及其處罰對個人權益限制之程度，分別依現役

或後備役兵員於平時或戰時之各種徵集、召集類型，為適切之規範。妨

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

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金；同條第三項規定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

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六條、第七條科刑，乃因後備軍人於相當

期間內實際居住處所與戶籍登記不符，所涉兵役法規立法目的下之公

共利益，與入出國及移民法僅涉及一般國民之入出國管理部分者並不相

同，故立法機關考量管制後備軍人動態之需要、違反申報義務之法益侵

害，為確保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維護後備軍人召集制度之必要，

採取抽象危險犯刑事制裁手段，可謂相當。且法院於個案審理中，仍

得斟酌該後備軍人違反義務之各種情狀，於法定刑範圍內為適當之量

刑，是無立法嚴苛情形，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尚無不合。

至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雖規定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

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但仍不排除責任要件之適用，乃屬當然。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

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五四

號解釋闡明在案。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僅就居住

處所遷移，課予後備軍人依規定向相關機關為申報之義務，俾日後召集

釋字第五一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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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得有效送達，並未限制其居住遷徙自由權利之行使，與憲法第十條之

規定亦無牴觸。

釋字第五一八號解釋（89.12.7.）

【解釋文】

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凡在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公有、私有耕

地之承租人、永佃權人，私有耕地之所有權人、典權人或公有耕地之

管理機關或使用機關之代表人或其他受益人，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第十四條規定，均為當然之會員，其法律上之性質，與地方自治團體

相當，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限。同通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會員在各該農田水利會內，有享有水利設施及其他依法令或該會

章程規定之權利，並負擔繳納會費及其他依法令或該會章程應盡之義

務。第二十二條又規定：農田水利會之組織、編制、會務委員會之召開

與其議事程序、各級職員之任用、待遇及管理等事項，除本通則已有規

定外，由省（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係為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且符合法律授權之意旨，與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

及第二十三條基本權利限制之規定，並無牴觸。惟農田水利會所屬水

利小組成員間之掌水費及小給水路、小排水路之養護歲修費，其分擔、

管理與使用，基於台灣農田水利事業長久以來之慣行，係由各該小組成

員，以互助之方式為之，並自行管理使用及決定費用之分擔，適用關於

私權關係之原理，如有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因此，中華民國

七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之台灣省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三十

一條第二項雖規定掌水費用由小組會員負擔，第三十三條亦規定小給水

路及小排水路之養護、歲修，由水利會儘量編列預算支應，不足部分得

由受益會員出工或負擔，要屬前項慣行之確認而已，並未變更其屬性，

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無違。

【解釋理由書】

農田水利會係秉承國家推行農田水利事業之宗旨，由法律賦與其




